	（機關名 稱）所屬人員擔任警專專科班正期組兼任師資薦介名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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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說明：

1、 擬任師資條件如下：
(1)、 特考班警察實務操作專業課程師資條件：

1.現任警正四階以上或薦任以上職務。2.最近五年內對講授科目內容有三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或專門研究。3.對教學工作熱心，無不良考核紀錄。

(2)、 特考班非警察實務操作專業課程師資條件：

1.現任警正三階以上或薦任相當職務。2.對講授科目內容有豐富經驗與專門研究。3.對教學工作熱心，無不良考核紀錄。

(3)、 警技課程：

1.綜合逮捕術：現任各警察機關常年訓練技術教官，熱心教學，無不良考核紀錄者。2.組合警力訓練：現任各警察機關常年訓練技術教官或維安特勤人員，熱心教學，無不良考核紀錄者。3.柔道：柔道三段以上或具國家級以上柔道教練證，柔道教學經驗豐富，熱心教學無不良考核紀錄者。
2、 請擬任兼任師資人員另填寫基本資料表一份併送。本表電子檔下載處：http://www.tpa.edu.tw/行政單位/教務處/表單下載/課務組表單 (http://department.tpa.edu.tw/educate/page4.htm)。


